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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丰泽律师事务所是中国一家

提供综合法律服务的领先的律师

事务所之一，在上海和北京设有

办公室。我们的“全球思维和本

土智慧”确保我们为实现客户的

业务需要和经营目标向客户提供

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如果您对本文有任何疑问或者建

议，请联系您在本所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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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反垄断规章 2011 年初出台 
 

2011 年 1 月 4 日，主管与价格相关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

权力实施垄断行为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反垄断法的实施性规章，包括

《反价格垄断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三天后，主管除涉及

价格之外的其它垄断行为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台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

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

定》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 

这些规章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 2008 年出台的《反垄断法》，旨在打击经营者达成

垄断性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排除市场竞争的行为。新规定于 2011 年 2 月

1 日生效。本文将着重介绍上述规章的主要内容。 

一、垄断协议 

《反垄断法》规定禁止“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和其他垄断协议。《反垄断法》

中对垄断协议的定义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反价格垄断规定》作出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列明了八种在竞

争者之间达成的横向价格垄断协议的商业行为，包括： 

 固定或者变更商品和服务（以下统称商品）的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对

价格有影响的手续费、折扣或者其他费用； 

 使用约定的价格作为与第三方交易的基础； 

 约定采用据以计算价格的标准公式； 

 约定未经参加协议的其他经营者同意不得变更价格； 

 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固定或者变更价格；和 

 国家发改委认定的其他价格垄断协议。此条款是总括性规定，赋予了管理机

关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明确规定垄断协议是指以书面或

者口头形式达成的协议或者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认定其他协同行为，应考

虑下列因素：（1）经营者的市场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2）经营者之间是否进

行过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和（3）经营者能否对一致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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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新规章特别禁止下列横向垄断协议： 

 

 以限制产量、固定产量、停止生产等方式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限制商品

特定品种、型号的生产数量； 

 以拒绝供货、限制商品投放量等方式限制商品的销售数量或者限制商品特定

品种、型号的销售数量； 

 按照地域、种类或者供应商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通过限制购买、使用、租赁、投资、研发、或拒绝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

设备或者新产品等方式限制新技术或新设备的采购或者开发； 

 通过联合拒绝供应、销售或者采购特定经营者的产品或者限定特定经营者不

得与其竞争者进行交易的方式联合抵制交易； 

 除价格垄断协议外，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法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台的新规定也禁止行业协会召集、组织或者推动本行业

的经营者实施禁止的垄断协议。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法》中将市场支配地位定义为：“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

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

能力的市场地位。” 

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反价格垄断规定》进一步列明了一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

为： 

 在认定商品售价是否以“不公平的高价”或者“不公平的低价”时应考虑的

因素，包括同种商品的价格、根据生产成本和其他因素确定的正常价格增长

以及幅度。 

 在认定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低于成本销售产品中有无“正当理由”时可考虑新

产品促销、季节性商品或者有效期限即将到期商品的销售。 

 在认定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过设定过高的销售价格或者过低的购买价格，变

相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中有无“正当理由”时可考虑交易相对方的不

良信用记录和是否可以获得同类或者替代产品。 

 在认定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过价格折扣等手段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

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中有无“正当理由”时可考虑保

证产品质量、维护品牌形象、提高服务质量、大幅削减成本、提高效益并使

客户分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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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旨在向我们的客户和朋

友介绍可能影响其在中国从事及

经营业务的产业、监管和立法方

面的动态信息。本文章仅提供一

般性信息，不可视为正式法律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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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列

明了一些除涉及价格之外的其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例如：削减、拖延或

者中断现有交易，拒绝新交易以及设定条件使交易相对人难以继续与其进行交易

等都可被视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交易。此外，对“搭售商品或者在

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作出进一步规定，例如违反交易惯例和客户

习惯、不合理地限制支付和交付方式、以及限制销售地域、对象和售后服务等。

 

国家工商总局新出台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还列明了认定经营者是否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时应当考虑的一些具体因素。 

 

 

*******************************************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这五项部门规章旨在使《反垄断法》中的规定

更加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必将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家发改

委和国家工商总局已做好较充分的准备，在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以

更有效的方式贯彻执行《反垄断法》。 

对于在中国大陆从事实质性经营活动并希望遵守中国反垄断法的任何公司，我们

建议对公司的经营策略和实践进行全面的评估，防止经营活动中达成的协议或者

协同行为被认定为具有垄断性质或者（如适用）从事的经营活动被认定为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达到降低监管和法律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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